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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中　華　民　國

一 自

般 動

偵 檢

查 舉

總 計  190,959  17  17  －  41,075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96,481  9  9  －  20,763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中 檢 察 分 署
 36,177  1  1  －  8,289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南 檢 察 分 署
 22,603  2  2  －  5,079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高 雄 檢 察 分 署
 27,026  5  5  －  5,457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花 蓮 檢 察 分 署
 5,034  －  －  －  1,111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智 慧 財 產 檢 察 分 署
 2,329  －  －  －  296

福 建 高 等 檢 察 署

金 門 檢 察 分 署
 1,309  －  －  －  80

說明：終結案件平均每件所需日數係指自檢察官收案之次日起至案件辦理終結之日止平均每件所需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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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案件收結情形（機關別）
112 年 1-10 月

 43,140  3,331  103,396  190,711  699 2.17

 19,828  1,399  54,482  96,236  665 2.97

 8,123  924  18,840  36,175  14 1.36

 5,570  330  11,622  22,606  6 1.25

 7,115  572  13,877  27,028  8 1.26

 1,466  86  2,371  5,032  2 1.29

 878  3  1,152  2,325  4 3.38

 160  17  1,052  1,309  － 1.35

再

議

案

件

執

行

案

件

其

他

案

件

單位：件、日

新                    收                      件                           數 終

結

件

數

未

結

件

數

期

底

每

件

所

需

日

數

終

結

案

件

平

均


